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济院办〔2009〕22 号 ________________ 
    

关于印发《济宁学院信访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单位： 

为规范来信来访工作，加强与广大师生员工的联系，维

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山东省信

访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经学校研究，制定了《济宁学院

信访工作制度》。现将《制度》印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学

习，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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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信访工作制度 
 

 

为规范来信来访工作，密切与广大师生员工的联系，维

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山东省信

访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一、信访受理范围 

信访人通过书信、电话、网络、来访等形式，向学校反

映情况、提出意见和要求，并应由学校处理的事项，均属信

访受理范围。 

二、信访处理程序 

（一）来信处理 

1.学校办公室是代表学校受理信访的工作部门，其信息

督察科具体负责对来信进行统一登记，提出拟办意见，经阅

批后，转承办单位（部门）、交承办人办理。 

2.承办单位（部门）、承办人依据政策规定和权限职能，

及时办理信访事项，并将办理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交办人。

确需几个部门联合处理的信访件，通过会商形式，联合办理。 

3.根据承办单位（部门）的办理情况，学校办公室履行

审核、报经批准和签发程序，将处理结果回复来信人或对来

信事项及办理意见作上报处理。 

4.学校办公室信息督察科对处理完毕的信访件进行归档。 

（二）来电处理 

对来电信访事项，接电人要对通话内容（信访人基本情

况、信访事由、答复意见等）进行详细记录，并归纳形成书

面材料，交由学校办公室信息督察科统一登记归档，或进入

信访程序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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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访处理 

来访由学校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接访。接访人对来访事

项逐一记录在案，区分情况，分别处理；或直接依据权限、

职责给予答复；或邀请学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与会，予

以解释和答复；或请来访人提供详实的材料，按信访件处理

程序，进一步办理。 

集体来访的，要遵守信访规定，维护来访秩序，推选代

表（最多不超过 5人）表达群体意愿、陈述来访事项。学校

办公室协调相关部门联合接访，共同做好接待工作。对违犯

信访规定、破坏信访秩序的，交由安保部门处置，并及时向

上级机关报告。 

三、办理时限 

信访件的办理，一般在收到后 15 个工作日之内回复结

案（匿名信、举报信除外）。转（承）办件一般应在 30 个工

作日内办理完毕。 

特殊信访件的办理时限，按批办意见办理；有法律法规

规定的，按规定时限办理。 

四、信访工作要求 

1.信访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谁主管、

谁负责”的信访处理原则，实行信访事项归口办理，各级主

要负责人对本单位（部门）信访工作负总责。 

2.承办单位（部门）要切实履行信访工作职责，明确专

人负责，落实办访措施，提高办访效率，注重及时、就地解

决问题与思想疏导教育相结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依法

处理信访事项。 

3.接访和承办人员要认真学习有关法律规章，文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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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规范办访；严守信访工作纪律，精心做好思想工作，善

于化解各种矛盾，果断处理信访事项，确保学校和谐稳定。 

4.严肃查处违犯信访条例规定、影响信访工作进展、干

扰信访工作秩序、扩大信访工作矛盾的部门和有关人员，直

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本制度自发文之日实行。本制度未涉及的信访工作

事项，遵照《国务院信访条例》《山东省信访规定》执行。            

 

 

                     

 

 

 

 

 

 

 

 

 

 

 

 

 

主题词：信访工作  通知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09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共印 30 份） 


